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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4年9月23日至11月13日，县委第四巡察组对平山乡6个村党总支开展了为期45天的巡察，对勐蚌村党总支开展了为期5天的巡察，12月17日，进行了意见反馈，根据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巡察整改及成果运用
（一）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扛得不牢的整改情况。一是勐蚌村党总支对巡察整改工作高度重视，收到反馈意见后即刻组织乡村两级工作人员于2024年12月20日组织召开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专题会，及时组建整改专班，明确整改责任人及资料保管员，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压实整改责任。二是及时对照巡察反馈问题清单，建立台账，逐条逐句分析整改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实行动态管理，召开分析推进会及时分析研判整改对策5次，确保按时限完成问题整改。三是针对勐蚌村“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的问题，公共道路未拆除问题，乡村两级及时明确相关责任人对闫信才户做思想工作，勐蚌村总支书记12月20日当面与闫信才在村上面谈，对巡察问题进行说明，要求限期内进行拆除，目前整改工作正在落实。
（二）巡察反馈问题整改长期坚持不足的整改情况。一是勐蚌村两委班子高度重视，针对问题于2025年1月29日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组建整改工作专班，逐项分析研究部署产业发展、村务监督等工作，不断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之后工作按时按质完成。二是针对报销审核把关不严问题，组织村两委成员及各小组报账员开展财务相关知识培训，对照财经纪律再学习再落实，要求每笔报销单据必须严格按照财经纪律把关审核，逐级把关审核，由村委会副主任对接乡经管站、财政所对近三年报销单据重新核查，对报账手续不完善问题、财经纪律执行不严等问题及时整改，坚决杜绝发生多报、重复、超范围报销、报销审核不严等问题。三是积极对接乡纪委对村监督委主任开展业务培训，压实监委责任，村监委主任及时建立监督台账，积极对接乡纪委开展好对村两委及各小组的监督检查，及时规范“三务“公开栏，用好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切实要是监督责任，做到事事有监督，件件有回应。四是执行三会一课不到位方面，勐蚌村党总支于2025年1月15日召开支部书记专题业务培训，提高支部书记素质，落实支部书记例会制度。积极对接乡党建办于2025年2月17日到村组织各支部书记开展党建工作指导培训，切实提高各支部业务水平。由各支部党建指导员及村两委成员根据党建工作要求，到各支部开展业务指导及监督检查，对业务指导不到位等问题及时整改。
二、聚焦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情况
（一）政治理论学习有差距问题。
学习主动性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村两委及时研究制定《勐蚌村两委学习计划》，针对中央、省、州、县、乡的最新文件精神及各项决策部署及时组织开展学习，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及时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切实落实好上级决策部署要求。二是高度重视，压实责任。巡察问题反馈后村两委高度重视，于2025年1月9日及时组织乡村两级工作人员及时学习省委“3815”战略、州委“三支柱一标杆”、县委“五大行动”等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州、县、乡工作要求，针对各项工作部署及时安排下一步工作计划及任务要求，切实做到上级有部署，下级有落实。
（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差距问题
1.私自建窑烧炭问题突出的整改情况。一是积极对接乡林业站、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及时摸排核实辖区私自建窑烧炭情况，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核实建窑制炭人员，明确相关责任人到点到位核实建窑烧炭情况，建立问题台账，明晰整改措施。二是积极配合乡林业站、综合执法队等相关部门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对无证经营且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烧炭窑责令停产并限期拆除，目前，辖区内15座烧炭窑已全部关停。三是对制碳人员宣传教育，普及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宣传栏、微信群等渠道普及《森林资源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切实提高群众认识，下一步勐蚌村将强化监督管理，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2.落实殡葬管理工作不力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宣传，提高群众认识。于2024年12月20日组织村民小组长、支部书记召开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组织学习《梁河县殡葬管理实施细则（暂行》《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公益性骨灰公墓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利用群众会、微信群等渠道多方面宣传，普及人数2600余人，切实提高群众认识度。二是压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措施。及时针对管理费收费不及时等问题，明确整改任务，逐步逐户分析整改措施，及时到组到户发放催缴通知书，截至目前共计发放催缴通知书12份，收取公墓管理费6户，未缴纳6户，下一步乡村两级将全力到组到户催缴公墓管理费。
（三）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不到位
落实上级产业发展任务乏力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责任，压实任务落实。针对产业发展任务未完成等工作及时组织乡村两级成员召开勐蚌蚕桑产业发展推进会5次，针对产业任务压实责任，加快工作落实，截至目前已完成种桑111.5亩，正在种桑28.8亩。定苗387.7亩。二是依托图斑整改及产业任务，积极对接县乡两级推进勐蚌村蚕桑示范基地建设，持续开展蚕桑种植宣传带动，截至目前开展入户宣传1000余次，做通群众工作254户，流转土地512亩，落实种植户19户。
三、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
（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到位
勐蚌村党总支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重视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统一思想，压实责任。于2024年11月19日组织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及时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制定《勐蚌村202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切实压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二是组织学习，统一认识。于2025年2月10日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参加平山乡202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专题学习会，集中学习中央、省、州、县相关文件及纪委全会精神，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不到位问题进一步分析研判，并对下一步全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做相关工作要求，不断提高村两委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在下一步工作中将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各项要求，认真履行好职责，以整改实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二）推进移风易俗不力
勐蚌村党总支对各村活动中心违规宴请问题监管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宣传，提高认识。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移风易俗进行多形式宣传，通过村民代表会、村组微信群宣传移风易俗政策宣传，积极通过微信群转发乡级移风易俗相关规定10余次，普及群众2000余人。二是强化监督检查，针对违规宴请问题，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及时到各小组活动中心开展监督检查6次，于2025年1月10日到各个村民小组张贴告知书，修改村规民约明确活动中心使用权限，进一步规范活动中心使用程序，全面加强村级事务规范化管理。
（三）村集体“三资”管理不规范
1.未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学习，规范程序。利用村民代表大会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上关于“四议两公开”相关内容，规范后续大额资金支出程序，严格规范村集体资金开支手续，强化村“三务”公开程序。二是勐蚌村于2024年12月10日组织召开村党总支、村两委、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关于支付平山乡政府小蚕共育基金 87090.72元事宜，并将该项资金支出公示在公示栏上。下一步勐蚌村将积极运用村级公示栏、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等方式开展好“三务”公开。
2.资产管理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资产盘点工作，严格按照《梁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管理要求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固定资产盘点，核对资产实物与登记信息是否相符，对盘点中发现的账实不符情况，及时查明原因。二是组织村两委相关人员于2025年3月5日到乡级参加2025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会，于2025年3月6日组织村两委成员对《梁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进行学习，强化村级固定资产管理责任，对村级固定资产及时梳理排查。三是压实整改责任落实，及时梳理购置台账，对未计入固定资产的资产于2024年12月31日乡经管站已将购买的设备纳入勐蚌村固定资产登记。
（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不力
三合街村集体土地被长期占用的整改情况。一是核实排查，建立台账。问题反馈后，勐蚌村积极组织村两委成员实地查看集体土地面积、位置、使用情况等，积极到村到户核实占用集体土地情况，摸清摸透村集体土地底数，建立工作台账，坚持做到数据清、底数明。二是勐蚌村班子成员及驻村工作队于1月15日、1月22日分别到那棒、三合街召开群众会，总支书记针对巡察反馈问题进行相关说明，并宣读了占用集体土地名单，针对问题及时宣传动员，目前占用集体土地村民同意归还占用土地，待支部及村民小组列出具体归还方案后进行归还。
（五）村监督委员会履职不到位
日常监督工作薄弱，缺乏同步监督和实时监督的整改情况。一是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于2025年3月6日到乡纪委参加村监委主任业务培训，认真学习中央、省、州、县相关文件精神及全会精神，切实履行监督职能职责，认真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相关台账资料，完善监督机制。二是持续强化日常监督工作力度，加强现场监督，及时提出针对性意见，认真建立监督检查台账，强化监督机制，截至目前针对村“三务”工作开展监督检查15次。三是聚焦重点，对重大工作落实推进不力、村级及小组财务和“三资”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进行重点监督，提出监督意见和建议，建立监督工作台账。
（六）执行财经纪律不严格
1.白条列支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财务理论知识学习，于2025年3月5日参加乡级召开的2025年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会，于2025年3月6日组织村两委成员《梁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村级财务管理规范。二是及时补充相关材料，于2025年1月7日到乡经管站补充开具发票，下一步勐蚌村将坚决按照集体经济管理办法执行，杜绝白条列支现象再次出现。
2.超范围列支专项资金的整改情况。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于2025年2月17日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集中学习《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国开办发〔2017〕61号）的通知、《梁河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益分配管理办法》（梁政办发〔2018〕120号）等文件精神，强化村级财务人员对光伏资金使用管理的认识，进一步规范光伏资金使用。二是及时退回涉及资金。光伏资金支付2名“两委”人员生活补助18000元已于2025年1月24日退回勐蚌村委会，3月5日已到核算中心进行入账。
3.收支管理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对村组报账员的培训，于2025年3月5日组织各小组党支部书记、财务人员及小组干部代表参加平山乡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会上集体学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于2025年3月6日组织村两委成员《梁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村级报账制度。二是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关于以上两笔费用未开具专用收据情况，由村委会副主任于2025年1月7日到乡经管站补充开具专用收据。
4.报账员登账不及时的整改情况。及时组织人员核查账务及相关资料，2025年1月9日，由村监委主任及村委会副主任到那棒三组对账务、代管证及相关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核查与交接。2025年1月10日已将代管证交给刘家寨二组；尹家寨一组、二组代管证于2025年1月7日已全部登记整改。下一步，勐蚌村将严格管理代管证，规范小组换届交接手续。
5.发票开具内容与实际开支不符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认识，压实纪律，于2025年3月6日组织村两委成员《梁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神，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财务收支手续，持续完善记账流程，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二是及时对接乡核算中心和财政所理清该项补助收退款情况：2020年度天然林补助金于2021年9月13日进乡核算中心，因对222元补助金有争议，后经上级领导沟通处理，于2021年9月9日返回乡财政所；2021年度天然林补助金于2022年9月30日进乡核算中心，勐蚌村 222 元于 2022年10月13日返回乡财政所；2023年度天然林补助金于2023年11月15日进乡核算中心，勐蚌村 222 元于2023年11月27日退回乡财政所；2022年度天然林补助金于2024年6月28日进乡核算中心，勐蚌村222元于 2024年7月10日退回乡财政所，以上涉及的退款情况，当时未做出纳账登记。
四、聚焦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组织力欠缺问题
（一）党组织抓村组干部队伍建设有差距
1.村组干部管理缺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勐蚌村党总支及时落实村两委委员人员，2025年1月6日上报乡党委请示，乡党委于2025年1月8日批复回复，2025年2月17日勐蚌村已进行补选两委委员。二是2025年1月4日总支书记及时带队核实村民小组长外出务工情况，对长期外出不能履职人员进行调整并做要求，对反复来回外出务工或是其他原因不能胜任人员进行提醒谈话。三是强化思想宣传。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换届大会，进一步强调小组长管理规定，持续做好村组干部跟踪管理，严格落实对村组干部的监督。
（二）党建工作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
1.对党建工作重视不够的整改情况。一是村党总支书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已于2024年11月19日召集支部书记谈话，并进行了党建业务学习。二是定期不定期到各个支部指导理论学习一轮次，提高支部书记对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明确责任与使命。三是加强党建工作对党员思想的引领作用，让党员在工作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
2.党员教育监管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开展专题学习，勐蚌村已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党员大会，组织党员进行学习培训，强化党员纪律意识。二是加强党员对酒驾、吸毒、赌博方面的宣传力度，以典型案例做好警示教育，已于2025年1月9日组织党员观看警示教育片，不断强化党员自我管理意识，下一步勐蚌村党总支将持续做好党员警示教育，运用好警示教育典型案例，持续规范党员管理。
3.管理不严，重要资料丢失的整改情况。一是组织乡村两级党建指导员、村两委成员参加各支部党员活动一轮次，及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点评，并提出下步工作要求。二是每月对支部的党建手册及相关材料进行调阅，现场进行整改，对丢失材料的支部，已于2025年1月9召开会议对支部书记进行批评指正。
（三）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
1.“三会一课”落实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加强教育引导。2025年1月9日召开“三会一课”专题培训，让各支部书记充分意识到“三会一课”制度的重要性，强化对各党支部的日常教育管理，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各党支部书记为“三会一课”第一责任人。二是加强对各党支部的指导。各支部要严格按照“4+X”等相关要求，认真开展活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及“党课”制度，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党员大会、上一堂党课，每月至少召开一次支委会，截至目前组织召开党员大会1次，村党总支书记上党课1次，各支部上党课9次，充分发挥学习教育主渠道的作用。
2.组织生活会开展不严格的整改情况。一是强化村党总支对各支部开展组织生活会，已于2025年2月17日召开勐蚌村党务工作者培训会议，强化各党支部书记对党务工作的理论学习，提升党员对组织生活的认识，规范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做好原始资料收集及整理工作，确保民主评议党员公正、客观。二是村党总支会前做好审核把关，不符合要求不组织召开，严格按照程序开展组织生活会，根据要求，参会党员逐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如实记录；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做到见人见事，确保既客观公正、又辣味十足，以批评促进工作作风改正和业务水平提高，截至目前乡村两级党建指导员到各支部开展党建指导1轮次。
3.“政治生日”执行不到位的整改情况。一是勐蚌村已于2025年2月17日组织开展党务工作者培训，提高党务工作者责任感和业务水平，集中学习“政治生日”的重要意义，增强对其重视程度。二是规范流程，到各支部参加会议，要求认真对照“三会一课”的要求和程序，严格执行“政治生日”制度，梳理出过政治生日的党员名单并开展相关活动，截至目前各支部开展“政治生日”3次，涉及党员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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